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郭永

玉认为，公安县“抽烟文件”与

３

年前汉川市的“喝酒文件”如

出一辙，是又一起不当行使公

权力的事件。 地方政府以“引

导消费”之名，行地方保护之

实，强令干部抽本地烟喝本地

酒，看起来是为地方税收做贡

献，实质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公

平性，导致恶性竞争，丢掉了

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职

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

究员王立京说，“抽烟文件”最

直接的危害是诱发集体性的

不廉洁，香烟作为一种有害人

体健康的特殊商品，以文件形

式将香烟纳入政府采购项目

本身就不妥，将香烟消费纳入

到单位考核更是大错特错，允

许公款消费香烟，实际上是允

许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干部个

人消费， 这本身就是腐败行

为。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

府引导消费是一个重要课题。

行政法专家、湖北经济学院院

长吕忠梅教授认为，政府引导

消费的行为是政府执政理念

的显现， 应该引导合法消费、

健康消费、 “绿色消费”， 以

及有益于科技推广、 环境保

护和人权保障的消费。 像烟

酒这类产品， 即使能给政府

带来高额税收， 也不能大张

旗鼓地去引导， 否则就是舍

本逐末， 丢掉了政府应有的

价值观。

公安县一些县直机关办

公场所也贴有这样的警示标

志。

新华社记者 田建军 摄

贴在公安县夹竹园镇黄

金口村一个体卷烟销售点的

警示牌十分醒目。

新华社记者 张先国 摄

个体户老板向记者翻阅

3

月份卷烟销售记录。 这里的烟店

都有类似的账本随时备查。 新华社记者 张先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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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县“抽烟文件”立废始末
□

新华社记者 张先国 田建军

香烟纳入

政府采购，给各部

门下达“公务用

烟”任务，视完成

情况进行奖惩考

核，通过“查烟头”

的办法搞检查落

实……湖北省公

安县今年

３

月下

发了一份荒唐的

“抽烟文件”。

５

月

４

日，在

舆论的压力和上

级政府的干预下，

公安县政府发文

废止了这份文件。

但这份短命的“抽

烟文件”所带来的

影响并没有烟消

云散，当地群众希

望政府能少办些

荒唐事，把精力真

正用到促进科学

发展上来。

红头文件下任务，抽烟计划进考核

今年

３

月

４

日， 由县长

任组长的公安县卷烟市场整

顿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公烟

整［

２００９

］

３

号”文，文件全名

为“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２００９

年县直部门和单位及乡镇公

务用烟考核管理办法》 的通

知”。

该文件要求全县所有行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务用

烟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还附了一份全县

１０２

家县直

部门和单位公务用烟指导性

计划表。按计划，这些部门和

单位今年需抽

２．３

万多条香

烟。 其中， 县公安局计划最

多，全年

２５００

条；最少的如

老干局、妇联、文联等单位也

有

５０

条。

“抽烟文件”制订了详细

的考核办法， 根据完成情况

实行奖惩，甚至规定“连续两

个月未完成公务用烟指导性

计划任务的县直部门和单

位， 由县财政部门按公务用

烟可供品牌均价， 直接相应

扣减公用经费”。

公安县常务副县长、县

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勇告诉记者， 当时

县里出台这个文件， 主要出

发点是为了在烟草领域引导

合法消费，打击非法“三烟”

（假烟、走私烟、非正规渠道

购进烟）。

文件出笼不顺畅，两个月后被撤销

“抽烟文件”的出笼并不

太顺畅。 王勇说：“当时大家

觉得文件规定的考核奖惩有

点过火， 怎么办？ 大家议了

议，决定文件先发出去，实际

执行时再灵活掌握。 ”

公安县人口和计划生育

局局长熊善农说， 计生局今

年任务是

３００

条烟， 今年一

季度已完成

５３

条。 熊善农

说， 我们的公务烟主要由工

会购买， 用于职工红白喜事

时表示慰问， 少量用于招待

会议和来客。

记者在一些乡镇采访时

发现， 不抽烟的女干部也可

以从办公桌抽屉里顺手拿出

几包烟招待客人。

５

月

４

日， 公安县政府

发文， 作出了撤销“公烟整

［

２００９

］

３

号” 文的决定，

“抽烟文件” 灰飞烟灭。 县

政府撤销的理由很简单， 县

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

是临时性行政机构， “不得

以本机构名义制定规范性文

件”。

清点烟头查“三烟”，重点阻击外地烟

“抽烟文件”并不像当地

干部所说的“只打雷， 不下

雨”。 今年

３

月底，公安县卷

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牵

头， 县政府督办室、 县监察

局、县烟草局、县政府采购办

等单位组成联合督办检查

组， 对全县一季度各乡镇政

府机关及部分县直单位干部

职工消费用烟检查情况进行

了一次督办检查， 主要手段

是突击查烟头。

记者在督办情况通报上

看到，今年一季度，全县超过

一半的县直单位没有按照进

度完成销售任务，有

２６

家单

位因存在干部职工消费非正

规渠道卷烟情况被扣减工作

经费，总额共

６

万多元。如夹

竹园镇，共检查烟头

１０４

个，

其中非正规渠道烟头

５９

个，

占

５６％

，扣减工作经费

２８３６

元； 县法院共检查烟头

５５

个，其中非正规渠道烟头

３８

个，占

６９％

，扣减工作经费

６９１０

元……

公安县有关领导称：“扣

减经费至今没有执行， 今后

也不会执行。 ”

据知情人士透露， 通过

烟头检查出的非正规渠道卷

烟实际上主要是湖南生产的

卷烟。

在夹竹园镇一家超市，

记者提出要买包湖南产的

“芙蓉王”， 店主先是推荐一

种湖北地产烟，称“这是湖北

专门研制的‘芙蓉王’ 替代

品”， 记者坚持要买湖南烟，

店主就从货架上一个不起眼

塑料袋中摸出一包“芙蓉王”

卖给记者。 店主说：“政府查

得紧，湖南烟只能偷偷卖。 ”

在夹竹园镇工商所，记

者问当地市场有没有湖南烟

销售， 值班的女工作人员立

即神色紧张地说：“没有！ 没

有！ 不信您可查看我们的烟

头！ ”事实上，茶几上的两个

烟灰缸里一个烟头也没有。

公安县烟草专卖局副局

长杨成春说， 按照我国烟草

专卖有关法规的要求， 湖南

产的烟因不在湖北省烟草专

卖部门提供的许可销售品种

之列， 在湖北境内是不能销

售的，属非正规渠道卷烟。

名为查处“三烟”，实为地方保护

由于公安县与“卷烟大

省”湖南接壤，周边烟草厂家

较多，非法“三烟”屡禁不止。

近四年， 共查处近千起非法

“三烟”案件，年均案值在

５００

万元左右，每年流入市场非法

“三烟” 达

１０００

标箱以上，造

成国家税收流失在

１０００

万元

以上。 公安县消费“三烟”现象

较为普遍，就连政府部门公务

接待活动使用非正规渠道购

进卷烟的比例也高达

４０％

左

右。

记者在公安县采访时，打

击非法“三烟”的各类标语和

警示牌几乎随处可见。

王勇说， 卷烟是特殊的

高税商品， 打击非法“三烟”

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家烟草专

卖法的要求， 有利于减少国

家税收流失， 保护消费者权

益， 我们要求抽烟的党员干

部带头吸食纳税烟和合法烟，

拒绝非法烟， 这是无可非议

的。

公安县去年共销售卷烟

２．２

万标箱， 销售额约

２．９

亿

元，税收

２１５６

万元，

９０％

以上

是湖北地产烟。 而

２００４

年以

前，当地烟草行业处于亏损状

态，最糟糕的一年是

１９９９

年，

全县烟草系统仅销售

４００３

标

箱，市场占有率只有五分之一

左右。

“抽烟文件”敲响公务消费警钟

“抽烟文件”从发出、执行

到废止， 只有短短三个月时

间。 这份文件招致的非议异常

激烈， 人们从地方保护主义、

不依法行政、 公务消费不当、

滋生腐败等多个角度，对“抽

烟文件”进行批评，这些批评

让公安县当地干部颇受震动，

县委县政府也迅速进行了反

思与整改。

公安县政府新闻发言人

陈杰说，这份文件的出台是公

安县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管

理行为，但管理方式欠妥。 目

前，在废止文件的同时，县纪

检监察机关正组织对各单位

公务用烟情况进行全面清理，

强化公务接待活动的管理，禁

止公款消费香烟，存在腐败行

为的，将予以严肃查处。

公安县常务副县长王勇

说，反思“抽烟文件”，明显存

在三大不妥之处：一是违反了

依法行政的原则，二是违反了

中央对行政机关压缩行政开

支的要求，三是与市场开放原

则和反垄断法的原则相悖。

他说， 从深层来分析，虽

然我们出台文件的初衷没太

大的问题，但是单一地站在了

整顿市场和引导合法消费的

角度，没有站在政府自身建设

的高度，没有顾全廉政建设的

大局。“下这么一个文件，实际

上是对公款消费香烟的默认

或许可，就会让基层单位认为

公款消费香烟名正言顺，这种

做法是错误的。 ”

专家看法：政府应正确引导消费

核心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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